（一）治理区范围和面积
项目分布于G3012吐和高速阿图什市至格达良乡沿线，主要涉及8个废弃采砂坑进行地质环境修复。此项目需完成生态修复面积35.7公顷，项目区修复后的地质环境稳定程度要提升，实施区域可利用率要达到50%以上，降低实施前区域内地质灾害隐患，提升实施区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改善实施区地貌景观，提升植被覆盖，实施区域生态系统与周边生态系统相协调。详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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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州G3012吐和高速（阿图什-格达良段）沿线8个废弃采砂坑地质环境治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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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区
	采坑2
	76°35′23″
	39°49′10″
	76.58972 
	39.81944 
	35.7公顷

	
	Ⅱ区
	采坑5
	76°25′2″
	39°48′11″
	76.41722 
	39.80306 
	

	
	Ⅲ区
	采坑7
	76°26′38″
	39°48′41″
	76.44389 
	39.81139 
	

	
	Ⅳ区
	采坑9
	76°27′46″
	39°48′54″
	76.46278 
	39.81500 
	

	
	Ⅴ区
	采坑10
	76°30′56″
	39°49′03″
	76.51556 
	39.81750 
	

	
	Ⅵ区
	采坑11
	76°32′32″
	39°48′57″
	76.54222 
	39.81583 
	

	
	Ⅶ区
	采坑12
	76°32′56″
	39°48′50″
	76.54889 
	39.81389 
	

	
	Ⅷ区
	采坑14
	76°48′22″
	39°52′03″
	76.80611 
	39.8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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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治理区面积以投标单位现场踏勘并与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沟通后确定的为准。
[bookmark: _Toc361510097][bookmark: _Toc361257022][bookmark: _Toc203286356]（二）社会经济概况
1、阿图什市行政隶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管辖，市辖6乡1镇、78个行政（自然）村、2个街道办事处。6乡是松他克乡、阿扎克乡、阿湖乡、格达良乡、哈拉峻乡、吐古买提乡，1镇是上阿图什镇，2个街道办事处是幸福街道办事处、光明街道办事处。
2、勘查区位于格达良乡，格达良乡隶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地处阿图什市东部，东接巴楚县，南接伽师县，西连松他克乡，北连哈拉峻乡，行政区域面积1799.59平方千米。格达良乡户籍人口有20832人，下辖9个行政村。
3、格达良乡产业以农业、牧业为主，格达良乡农业总产值5182.1万元。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生产粮食208.4吨，人均11.9千克。主要经济作物有棉花、甜瓜等。棉花种植面积3万亩；甜瓜种植面积1200亩。畜牧业以饲养牲畜为主。牲畜年末存栏28770头（只），出栏22850头（只），出栏率79.4%；商品畜30.5万头（只），商品率83.2%。
4、格达良乡累计造林16万亩，其中防护林15.7万亩，经济林0.3万亩，林木覆盖率30%。2011年，大果沙枣种植面积100亩；核桃种植面积100亩；葡萄种植面积100亩。
5、格达良乡工业主要有轧花厂、脱绒厂、榨油厂和砂石料厂等。
6、本次采砂坑勘查区和料场勘查区位于阿图什市以东，区内地表植被基本不发育，周边主要经济活动为采砂石矿。
（三）自然地理概况
1、地形地貌
采坑勘查区和料场勘查区位于冲洪积平原区，属冲洪积倾斜平原区地貌类型，海拔1160-1250米，地势开阔平坦，北高、南低，地形坡降12-25‰；地表植被不发育，局部稀疏发育；地表冲沟发育稀疏，冲沟深0.1-0.3米不等。
2、气象水文
（1）气象
阿图什市光热气候资源独特，无霜期长，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光热充足，干旱少雨，春季升温快，天气多变，多浮尘，风微雪少。根据阿图什气象局最近10年（2009—2019年）数据统计，最热月平均气温28.3℃，最冷月平均气温-8.9℃，年日照时数2500—3000小时；无霜期长，平原区243天，山区170天；年降水量平均96.46毫米，其中平原区年平均降水量78毫米，中山区年平均降水量达250毫米以上；多年平均蒸发量2970.5毫米，境内多西北风。
（2）水文
勘查区位于阿图什市，境内共有水资源7.376×108立方米，其中地表水4.23×108立方米。高山区无常年积雪，降水稀少，地表水相对贫乏。河流大多是流量小、流程短的小河，常年流水的大河不多，共有大小河沟67条，年径流量在108立方米以上的河流只有恰克马克河和布谷孜河两条。
本次勘查区周边无常年地表水流。
（3）地层岩性、地质构造
1）地层岩性
采砂坑勘查区和料场勘查区出露的地层均为第四系上更新统-全新统冲洪积层（Q3-4apl），厚度大于50米。岩性为卵石土，黄褐色、灰褐色，干燥-稍湿，中密，无胶结-略带盐质胶结，局部可见水平层理；卵石粒径一般20-120毫米，含量大于50%；砾石含量20-30%；卵石、砾石空隙充填砂和少量粉土；卵石、砾石呈次棱角-亚圆形，磨圆一般，分选性较差；可见含砂量较大的砂砾石薄夹层。
2）地质构造
阿图什市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天山褶皱带、塔里木构造块体与帕米尔构造块体相汇聚的地带，喀什深洼陷（Ⅰ）的东段（阿图什-喀什背斜带V3）南部。地表无断裂、褶皱等构造行迹。
（4）水文地质条件
1）勘查四区（CK5）和勘查五区（CK6）周边属山前急倾斜平原区地貌类型，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地区防病改水水文地质详查报告:1/5万》，地下水类型为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含水层为卵砾石、砂砾石、粗砂，涌水量100-1000m3/d，水化学类型为HCO3-Ca-Na型；松散岩类孔隙潜水主要接受山区地下水侧向径流补给。潜水的径流方向自北向南（山区向冲洪积平原区）。地下潜水的排泄主要是向下游径流。
2）其它勘查区周边属冲洪积平原区地貌类型，位于冲洪积平原区上部，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地区防病改水水文地质详查报告:1/5万》，地下水类型为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含水层为卵砾石、砂砾石、粗砂，涌水量100-1000m3/d，水化学类型为HCO3-Ca-Na型；松散岩类孔隙潜水主要接受上游地下水侧向径流补给及地表渠系的下渗补给，受地表径流的影响直接。潜水的径流方向自北西流向东南，与地形变化基本相同。地下潜水的排泄主要是向下游径流，农田区开挖排碱渠、地表植物蒸腾及地表蒸发。
（5）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工程地质特征及其岩组组合，勘查区均为砾类土单层土体，岩性为：冲洪积圆砾层，中密-密实，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在280-350KPa，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易溶盐含盐量为0.46%-0.93%，为中盐渍土。采坑勘查区场地环境分类为Ⅲ类，根据易溶盐腐蚀性评价大于0.3%为盐渍土，采坑勘查区土层对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有强腐蚀性。
（四）主要地质环境问题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主要是：对原始地形地貌造成严重的破坏，使地质环境条件更加恶劣；存在地质灾害隐患，威胁周围人员及输电线路安全；使大面积土地丧失使用功能，造成土地资源浪费；遇风形成沙尘天气，影响空气质量。
（五）目标任务
1、目标
（1）完成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面积35.7公顷。
（2）项目开工率为100%。
（3）修复后的地质环境稳定程度提升。
（4）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为100%。
（5）修复后土地利用与国土空间规划的符合度为100%。
（6）100%按时编制并启动实施方案。
（7）实施区域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率应该≥50%。
（8）实施区域矿山地质灾害隐患下降。
（9）实施区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提升。
（10）实施区域地貌景观改善。
（11）实施区域植被覆盖提升。
（12）实施区域生态系统与周边生态系统协调性提升。
（13）实施区域受益人群满意度应该≥80%。
2、任务
1）根据勘查报告和现场踏勘成果，编制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设计和施工组织设计。
2）按照审批通过的治理工程设计和施工组织设计，组织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施工，并按要求进行工程审计和决算。
（六）主要技术要求
（一）《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
（二）《全球定位系统测量（GPS）规范》（GB/T18314-2009）；
（三）《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13）；
（四）《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DZ/T0221-2006）；
（五）《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六）《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七）《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八）《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九）《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十）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须纳入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范畴，建立扬尘控制责任制度，工地必须采取相应的扬尘治理措施工作内容，并将扬尘治理费用列入工程造价；
（十一）其他有关规范、规程和技术要求；
同时满足项目任务书、设计书及审批意见书和有关规定的要求。
（七）技术方法
1、根据治理区采砂坑、废料堆、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的分布，结合阿图什市对治理区的土地利用规划要求。采用清运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削方回填、筑坡、土地平整等方法对治理区砂石料矿区进行治理，各边界应与周边其它区域相协调。
2、最终以审批后的治理工程项目设计书中工作量为准。
3、项目治理面积不小于35.7公顷。
（八）预期提交成果
1、治理工程设计成果
（1）《克州G3012吐和高速（阿图什-格达良段）沿线8个废弃采砂坑地质环境治理项目设计书》（分为施工设计和施工组织设计两部分）；
（2）《克州G3012吐和高速（阿图什-格达良段）沿线8个废弃采砂坑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平面布置图》及各单项治理工程设计大样图。
2、成果资料
（1）《克州G3012吐和高速（阿图什-格达良段）沿线8个废弃采砂坑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资料》；
（2）《克州G3012吐和高速（阿图什-格达良段）沿线8个废弃采砂坑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技术资料》；
（3）《克州G3012吐和高速（阿图什-格达良段）沿线8个废弃采砂坑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安全管理资料》；
（4）《克州G3012吐和高速（阿图什-格达良段）沿线8个废弃采砂坑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竣工总结报告》；
（5）照片和影像资料；
（6）其他原始资料；
（7）附图：《克州G3012吐和高速（阿图什-格达良段）沿线8个废弃采砂坑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竣工图》等相关图件（提交附带属性的AUTOCAD格式的数据光盘）。
（8）所有资料均要求提交光盘；所有图件比例尺均要求与勘查报告图件比例尺保持一致。
（9）最终成果资料应按地质资料汇交有关要求向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汇交纸介质和电子版各3套。
（九）工作周期
1、2021年9月，按照项目预期绩效指标和工作任务，通过招标方式确定项目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并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书。
2、2021年10月10日前，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指导下，开展项目设计审查，通过后下发审查意见。
3、2021年11月底前，完成项目实施、项目验收并下达验收意见。自然资源厅将组织专家抽验收通过项目。


